
关于做好国家级（康养）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推荐
（申报）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有关单位：

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《关于开展国家级

（康养）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申报遴选工作的通知》（见附件），

现就国家级（康养）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推荐（申报）工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推荐申报名额。各市、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根据基

地建设参考标准有关要求，认真做好项目推荐（申报）工作。各

地限推荐 1个培训基地。省级有关技工院校、培训机构、企业按

照自愿原则，自主申报。

二、材料申报要求。各市、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《国家级

（康养）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参考标准》，切实做好申报材料

的填报、审核工作，确保真实有效。提交材料包括：各地市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推荐函（省级有关技工院校、培训机构、企业

自主申报无需提供）、《国家级（康养）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申报

书》和相关佐证资料等（一式 2份）。请各地、各单位于 10月 9

日前将申报资料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。
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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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及电话：赖圣贵，020-83192746；

电子邮箱：rst_zjc@gd.gov.cn

附件：关于开展国家级（康养）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申报遴

选工作的通知
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1年 9月 23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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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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